附件3
评分表1
本评分表适用于包组1（实验室气体）、包组2（实验室化学试剂）、包组3（实验室易（消）耗品）：
	序号
	评分
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1
	
技术要求响应情况
	35
	评审标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技术要求响应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纯度、型号规格）进行评审：
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的纯度、型号规格等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35分；投标文件存在负偏离或未响应情形的，得0分。
证明材料：
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技术要求响应情况，未提供不得分
注：投标人在响应详细内容中必须列出具体数值或明确承诺，如果投标人只注明“正偏离”或“无偏离”，将被视为“负偏离”。投标人须对所投产品技术参数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2
	
售后服务方案
	25
	评审标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供货周期、产品的配送和运输方案、提供售后承诺和退换货政策）进行评审：
（一）供货周期（10分）
1.一般需求响应要求（5分）
（1）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承诺自采购人下单后2个工作日内，按采购人要求数量完成送货的，得 5 分。
（2）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承诺自采购人下单后5个工作日内，按采购人要求数量完成送货的，得2分。
（3）其余情况（含供货周期超过5个工作日、未作出明确承诺的），得0分。
2.紧急需求响应要求（5分）
（1）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承诺采购人有紧急需求的，投标人须及时响应，在24小时内，按采购人要求数量完成送货的，得5分。
（2）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承诺采购人有紧急需求的，投标人须及时响应，在72小时内，按采购人要求数量完成送货的，得2分。
（3）其余情况（含供货周期超过72小时、未作出明确承诺的），得0分。
（二）产品的配送和运输方案（5分）
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在运输及配送过程中，对产品做好包装防护措施（尤其针对试剂、危险化学品、玻璃器皿等特殊产品，需采取防破损、防泄漏、防潮解等防护措施），送货清单（要注明各品目在采购清单上的页码及货物序号，以方便结算）随货同行，货到验收；确保产品在运输及配送全过程完好无损、按时送达，满足采购人使用需求。完全满足得5分，不满足得0分。
（三）售后承诺和退换货政策（10分）
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货物如有质量问题，发现不符合要求或破损的，须无条件给予退换。完全满足得10分，不满足得0分。
证明材料：
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供货周期、产品的配送和运输方案、提供售后承诺和退换货政策），不提供不得分。
	

	3
	产品质量保证方案
	15
	评审标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产品质量保证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产品质量承诺要求、产品有效期和保质期）进行评审：
1.产品质量承诺要求（10分）
（1）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保证所供货物品牌具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包括但不限于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等）。完全满足得5分，不满足得0分。
（2）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保证提供全新的、厂商原装产品，且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其中，标准物质、试剂及耗材、危险化学品优先执行国家标准，标准物质须提供标准物质证书，证书编号以 GSB、GBW 或 GBW (E) 开头。完全满足得5分，不满足得0分。
2.产品有效期和保质期（5分）
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承诺交付的货物，剩余有效期（或保质期）须达到标注期限的80%及以上，特殊情况经采购人同意可适当调整。完全满足得5分，不满足得0分。
证明材料：
产品质量保证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产品质量承诺要求、产品有效期和保质期），未提供不得分。
	

	4
	价格评分
	15
	评审标准：
本项目的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通过本项目资格性检查与符合性检查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即15分。
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5
证明材料：
投标人提供的报价单。
	

	5
	同类业绩情况
	10
	评审标准：
1.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同类项目销售的，每提供一份业绩合同得2分，最高得6分。本项目要求提供的同类项目销售业绩，是指投标人与所投对应包组内产品类型相一致的业绩，不同包组业绩分别对应认定。
2.投标人上述有效同类项目服务评价，每供一个优秀（或评分90分及以上或满意等同类描述）评价得1分，最高得分为4分。
证明材料：
1.同类业绩证明文件需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服务内容与含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复印件作为得分依据，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 同类项目服务评价需提供采购方盖章出具的评价证明材料、表扬信等复印件
备注：如提供同一单位的多份合同按一项业绩计算，无提供同类业绩证明文件复印件的得0分。
	

	综合得分
	100
	——
	

	备注：投标人在本采购项目中提交作为评分依据的所有书面承诺，均将写入合同责任，作为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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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表2
本评分表适用于包组4（仪器配件更换服务）：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1
	技术要求响应情况
	50
	评审标准：
根据投标人所投报产品的技术参数对技术要求的响应情况进行评审：
投标人所提供的货物的型号规格等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50分；投标文件存在负偏离或未响应情形的，得0分。
证明材料：
投标人需提供详细的技术要求响应情况，并按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如产品彩页等），未提供不得分。  
备注：提供的佐证材料或证明材料复印件需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得分。
	

	2
	服务方案及保障
	25
	评审标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方案及保障（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服务方案、服务质量保障、配件质量保障）进行评审：
1.服务方案（10分）
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提供仪器配件上门更换服务，并提供原厂的CO/SO2干扰试验报告。完全满足得10分，不满足得0分。
2.服务质量保障（10分）
投标人需提供原厂正式授权证书，授权范围须涵盖本项目所涉产品及相关服务，授权证书真实有效、可核查。完全满足得10分，不满足得0分。
3.配件质量保障（5分）
投标人须作出书面承诺，保证提供全新的、厂商原装产品，如有质量问题，发现不符合要求或破损的，须无条件给予退换。完全满足得5分，不满足得0分。
证明材料：
提供的服务方案及保障（内容包含但不限于服务方案、服务质量保障、配件质量保障），并按要求提供相应佐证材料，未提供不得分。
	

	3
	价格评分
	20
	评审标准：
本项目的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通过本项目资格性检查与符合性检查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即20分。
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证明材料：
投标人提供的报价单。
	

	4
	同类业绩
情况
	5
	评审标准：
1.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同类项目销售的，每提供一份业绩合同得1分，最高得3分。本项目要求提供的同类项目销售业绩，是指投标人所承担的同类仪器配件更换类的业绩。
2.投标人上述有效同类项目服务评价，每供一个优秀（或评分90分及以上或满意等同类描述）评价得1分，最高得分为2分。
证明材料：
1.同类业绩证明文件需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服务内容与含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复印件作为得分依据，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 同类项目服务评价需提供采购方盖章出具的评价证明材料、表扬信等复印件
备注：如提供同一单位的多份合同按一项业绩计算，无提供同类业绩证明文件复印件的得0分。
	

	综合得分
	100
	——
	

	备注：投标人在本采购项目中提交作为评分依据的所有书面承诺，均将写入合同责任，作为合同条款。




评分表3
本评分表适用于包组5（仪器设备检定校准服务）：
	序号
	评分
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1
	技术
评审
	项目质量保障措施
	30
	评审标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质量保障相关证明材料进行评审：
能提供真实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质量承诺函，且承诺校准项目、参数、测量范围、准确度等级完全满足采购人仪器使用要求，得30分；缺少任意一项证明材料或不满足仪器技术要求的，本项目得0分。
证明材料：
提供真实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承诺函等。
	

	
	
	项目的服务方案
	10
	评审标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方案（服务方案至少包含响应时间、校准服务方式、交付周期等）情况进行评审: 
1.响应时间（3分）
投标人需作出书面承诺，自收到校准检定服务需求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启动校准检定服务，得3分；10个工作日内启动校准检定服务，得1分；超出5个工作日或未承诺，得0分。
2.校准检定服务方式（3分）
具备现场校准检定和实验室校准检定两种校准服务方式。完全满足得3分，不满足不得分。
3.交付周期（4分）
投标人需作出书面承诺，承诺在无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下，于仪器检定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出具合法有效检定证书的，得4分；承诺于30个工作日内出具检定证书的，得1分；超出上述承诺时限的，得0分。
证明材料：
投标人按要求提供服务方案（服务方案至少包含响应时间、校准服务方式、交付周期等），不提供不得分。
	

	2
	服务团队情况
	30
	评审标准：
根据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安排参与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人员的基本素质和技术水平）进行评审：
1.项目负责人（10分）：项目负责人为1人，需同时具备计量专业高级或以上职称和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完全满足得10分，不满足得0分。
2.项目团队成员（20分）：具备二级或以上的注册计量师资格，每人得5分。
3.投标人需作出书面承诺，承诺中标后若需更换技术人员，需保证更换后的技术人员与被更换的技术人员具有同等或更高级的技术水平。不提供书面承诺的，本项目得0分。
证明材料：
投标人提供从事本项目检测工作的人员一览表、相应职称证书作为证明材料，提供近三个月的其中一个月社保证明，不提供不得分。
注：提供上述证书的复印件，注册证中聘用单位信息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
	

	3
	价格评分
	20
	评审标准：
本项目的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通过本项目资格性检查与符合性检查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即20分。
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证明材料：
投标人提供的报价单。
	

	4
	同类业绩情况
	10
	评审标准：
1.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同类项目销售的，每提供一份业绩合同得2分，最高得8分。本项目要求提供的同类项目销售业绩，是指投标人所承担的仪器校准检定类的业绩。
2.投标人上述有效同类项目服务评价，每供一个优秀（或评分90分及以上或满意等同类描述）评价得1分，最高得分为2分。
证明材料：
1.同类业绩证明文件需提供合同关键信息（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服务内容与含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复印件作为得分依据，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 同类项目服务评价需提供采购方盖章出具的评价证明材料、表扬信等复印件
备注：如提供同一单位的多份合同按一项业绩计算，无提供同类业绩证明文件复印件的得0分。
	

	综合得分
	100
	——
	

	备注：投标人在本采购项目中提交作为评分依据的所有书面承诺，均将写入合同责任，作为合同条款





评分表4
本评分表适用于包组6（固定资产盘点服务）：
	序号
	评分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
	得分

	1
	技术评审
	项目的技术实施方案
	30
	对比项目技术实施方案是否合理、可行并具备针对性，是否符合现有技术规范要求等。
项目技术实施方案科学、可行，得30分；项目技术实施方案较好，得24分；项目技术实施方案一般，得18分；项目技术实施方案较差，得12分。
	

	
	
	项目成果质量和进度控制保障措施
	20
	对比项目成果质量保证措施和制定的进度控制计划是否详细可行、合理，保证措施是否得当等。
项目成果质量和进度控制保障措施全面、合理、得当，得20分；项目成果质量和进度控制保障措施较好，得16分；项目成果质量和进度控制保障措施一般，得12分；项目成果质量和进度控制保障措施较差，得8分。
	

	[bookmark: _GoBack]2
	服务团队情况
	15
	配备专业服务团队，熟悉”广东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根据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人员情况进行评分（以下人员不重复计算）： 
（1）项目负责人（1人）：具备计算机类中级或以上职称，得5分（提供职称证书复印件）；具备5年或以上盘点经验，得5分（提供上述上岗证的复印件，时间以上岗证的发证日期计算）。本小项最高10分。
（2）项目团队成员：具备2年或以上盘点经验的，每人得5分（提供上述上岗证的复印件，时间以上岗证的发证日期计算）。本项最高得5分。【注：提供上述人员相关证书扫描件及（近3个月内任意一个月在投标人单位为其缴纳社保证明等证明文件扫描件。）】
	

	3
	同类业绩情况

	20
	1.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担过固定资产盘点工作经验的，每一项得3分，最高得分为12分。（提供服务项目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2. 投标人上述有效同类项目服务评价，每供一个优秀（或评分90分及以上或满意等同类描述）评价得2分，最高得分为4分。（提供用户方盖章出具的评价证明材料、表扬信等复印件）
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每提供一个更新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卡片信息的同类项目业绩得2分，最高得分为4分。（提供同类项目业绩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并将合同内容中更新完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卡片信息相关内容进行标记）
	

	4
	价格评分
	15
	本项目的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通过本项目资格性检查与符合性检查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即15分。
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5
	

	综合得分
	100
	——
	



